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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世軍田家炳學校通告 
 

敬啟者：  

「有關境外(新加坡)學習活動收取第三期團費及上調燃油附加費差額」事宜 
 

本函旨在通知家長現收取 貴子弟參加「新加坡服務學習遊學團」的第三期團費及上調燃油附加

費差額。本校接獲旅行社通知，國泰航空公司公布由 2026年 1月 1日起，香港往返新加坡燃油附加

費，由原本每程 $142，上調至每程 $191，每位需補回差價$98(來回共 2程)。第三期團費會收取所

屬年齡組別餘額，請於 2026 年 1月 27日(星期二)前經 eClass 回覆並繳交。團費將透過 e-Class 電子

錢包收取，並會在 貴家長回覆電子回條時，即時由 貴家長之電子錢包【AlipayHK支付寶香港】

直接支付扣除。若有任何問題，可致電聯絡王蕊其老師/卓玉鳳主任。已繳費用，不設退還。(詳見

通告 TKP2025-303「有關境外(新加坡)學習活動－接納通知及收取第一期團費」事宜)  

 

      此致  

 各家長  

 

 

 

 

主曆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 

*請保留此通告，以便查閱。      

*附件：國泰航空官網上調燃油附加費內容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回  條 
(有關境外(新加坡)學習活動收取第三期團費及上調燃油附加費差額事宜，請於 27/1(二)前透過 e-Class回覆通告回條。) 

 

敬覆者： 

 

本人已詳閱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四日之通告。 

 

□ 本人同意 敝子弟(11 歲或以下學生，以回程日計算)參加 2026年 3月 17日至 20日舉辦的

「新加坡服務學習遊學團」，現繳交團費尾數港幣 170元及上調燃油附加費差額 98元，合

共 268元。本人將自行為敝子弟辦理新加坡簽證手續(如有需要)。 

 

□ 本人同意 敝子弟(12歲或以上學生，以回程日計算)參加 2026年 3月 17日至 20日舉辦的

「新加坡服務學習遊學團」，現繳交團費尾數港幣 440元及上調燃油附加費差額 98元，合

共 538元。本人將自行為敝子弟辦理新加坡簽證手續(如有需要)。 

 

此覆 

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

 
 
 
 
 
 
 
 
 
主曆二零二六年一月   日           

＊請班主任集齊通告交卓玉鳳主任或王蕊其老師存至 2026 年 7 月 31 日  
 

校長   謹啟  

 李安迪   

家長簽署：   

家長姓名：   

學生姓名：   

班  別：  （  ）  



附件：國泰航空官網上調燃油附加費內容  
 

 
 


